附件1

《厦门市知识产权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相关条款

	索引号
	XM00108-02-00-2020-002
	主题分类
	规范性文件

	发布机构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厦门市财政局
	文号
	厦市监规〔2020〕2号

	时效性：
	有效
	发布时间：
	2020年2月18日

	标题：
	厦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厦门市财政局关于印发厦门市知识产权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



第十四条  支持企业利用知识产权（专利和商标）进行质押融资，对企业以专利、商标质押方式向银行贷款所支付的利息，在还本付息后可申请财政贴息，贴息比例最高60％，每家企业每年度享受贴息总额最高可达到30万元。
[bookmark: _GoBack]对中小微企业利用知识产权（专利和商标）贷款实际发生的保险费、担保费、评估费按照贷款金额*1.5％/年、1.0％/年和0.5％/年补贴，单笔业务补贴最高分别不超过7.5万元、10万元和5万元。



附件2
2023年度第一批知识产权质押贷款利息补贴项目

	序号
	企业名称
	按50%拟补贴金额（元）

	1
	厦门信达物联科技有限公司
	144479

	2
	厦门物之联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77647

	3
	厦门塑时代新材料有限公司
	39938

	4
	厦门鑫德来工贸有限公司
	93309

	5
	厦门天宇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16666

	6
	厦门金菲仕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78300

	7
	容大合众（厦门）科技集团股份公司
	240798

	8
	厦门精伟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35879

	9
	厦门市福宏工贸有限公司
	163922

	10
	厦门石之锐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13663

	11
	厦门市星熠科技有限公司
	27058

	12
	厦门胜海物流有限公司
	96517

	13
	厦门市宏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93034

	14
	厦门市喜家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87181

	15
	厦门市森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73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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